
 

CHINA CERTIFICATION CENTRE FOR AUTOMOTIVE PRODUCTS CO., LTD.

送样通知
项目编号: 20120911100104K17

致: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(I100104)
自: 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

您公司提交的认证申请已经被受理，请从即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样品按照送样要求送
到我认证中心指定的检测机构接受检测。为方便清关，请保证样品由北京入境。

特此通知
经办工程师 : 芦海旭
电话 : 010-88301350 日期:2019-12-05

申请认证的产品信息

产品名称：汽车座椅及座椅头枕
型号规格：见下方“送样要求”
认证委托人名称/地址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/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
10号B213室
生产企业名称/地址：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/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
泾高南路西段
企业联系方式：刘晓华/029-86034096
企业送样经办人(签字)：

要求样品送达的检测机构

检测机构名称：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（天津）有限公司（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）
检测机构地址：天津市东丽区六经路14号（北门），邮编：300300
受理工程师 : 黄霄鹏，联系电话 : 022-84379613 ，E-mail:

送样要求 (Requirement for Samples)

产品名称/规格 检测项目 检验数
量 备注 样品编号 生产日期

右固定座椅总成 
DZ13241510018

座椅及头枕：全
项检验 3

座椅发泡 燃烧特性 5

送样说明
1.企业按此单要求选择送样，填写并加盖企业公章于当日传真给检测单位实验室。将此单复印件企业留
存，原件随样品送交实验室。并填写样品描述表、关键件清单及必要的使用安装图纸，盖章确认后同样
品一起包装送样。
2.样品应在10个工作日内送达检测单位实验室。出现问题应及时与认证中心联系沟通。
3.检测机构实验室收到样品后应对样品、送样单、描述表进行核实，并在送样单上签收，于当日将签收
后的送样单传送我中心2.0管理系统，以便于及时下检验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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